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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    定型化契約記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

之事項者，仍有本法關於定型化契約規定之適用。 

第三節    特種交易 

第十六條   （刪除） 

第十八條    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，亦得依本法

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

契約。 

第十九條 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條 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三條    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，指

利用電視、廣播、影片、幻燈片、報紙、雜誌、

傳單、海報、招牌、牌坊、電腦、電話傳真、電

子視訊、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，可使多數人知悉

其宣傳內容之傳播。 

第二十七條    主管機關每年應將依法設立登記之消費者

保護團體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社員人數或登記財

產總額、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姓名、會址、聯絡

電話等資料彙報行政院公告之。 

 

 


